
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20年度纸模塑业务日常关联交

易的独立意见

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第十二次董事会会议于2020年4月

28曰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超过全体董事人数的二分之一，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对公司翻020年度纸模塑业务日常关联交易实施办法@进行审议。

因本公司持有上海界龙派帝乐包装科技有限公司75@股权，上海界龙派帝乐包装

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昆山市常欣纸制品包装有限公司持有上

海界龙派帝乐包装科技有限公司25@股权，其为上海界龙派帝乐包装科技有限公

司的股东;本次上海界龙派帝乐包装科技有限公司向其股东昆山市常欣纸制品包

装有限公司提供纸模塑加工业务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该议案经表决结果为:同意票8票，占有效表决票的100%;弃权票0票;

反对票0票。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所审议的纸模塑业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交易原因主要为解

决客户供应商资质问题，交易价格按客户订单价格扣减相应开票费用等合理成本

的定价原则进行确定，为此公司独立董事认为:该交易行为是公平、合理的，未

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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